
 
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     就學獎助合約變更協議書 

立協議書人   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 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 

緣甲、乙雙方於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簽訂「就學獎助合約書」(合約編號：○○

○○○○；下稱原合約)在案，經雙方同意變更原合約內容如后： 

一、□原合約簽約主體： 

      乙方姓名變更為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□原合約第三條： 

      獎助期間自民國    年    月 日至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 

      合計   年。 

三、█其他： 

(一)原合約第四條第三項修訂如下： 

        每學年度乙方之學業總成績平均應達七十五分(含)以上，操行成績應達八

十分(含)以上。但本合約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   (二)原合約第四條第四項至第八項之項次變更如下，各項次之內容不變： 

        第四項變更為第六項；第五項變更為第七項；第六項變更為第八項；第七

項變更為第九項；第八項變更為第十項。 

    (三)原合約第四條增補第四項及第五項如下： 

        四、乙方為五年制護理科原住民學生者，其一、二年級學年度之學業總成

績平均應達七十分(含)以上，其他學年度之學業總成績平均應達七十

五分(含)以上，操行成績應達八十分(含)以上。 

        五、乙方為四年制護理系新住民子女學生者，其一年級學年度之學業總成

績平均應達七十分(含)以上，其他學年度之學業總成績平均應達七十

五分(含)以上，操行成績應達八十分(含)以上。 

    (四)原合約第五條第一項修訂如下： 

        乙方如有下列任一情狀，甲方得不經催告，視實際狀況暫停、終止或解除

獎助，或逕行調整獎助年限及方式： 

    (五)原合約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修訂如下： 

    未履行第四條第二項至第五項任一規定者。 

四、本協議書視為原合約之一部分，與原合約有同等效力，且應優先適用。 

五、本協議書未定事項，悉依原合約之規定辦理。 

六、本協議書壹式三份，經甲、乙(含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)雙方及乙方連帶保證人

簽章後生效，並由雙方及連帶保證人各執壹份為憑。 

    



 

立 協 議 書 人     

甲      方：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

法定代理人：林俊龍 

地      址：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7號 

 

 

乙方(學生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    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

 

乙方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    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

 

乙方連帶保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地      址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        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
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附件： 
乙方身分證影本黏貼處： 

正面 反面 

 

 

乙方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身分證影本黏貼處： 

正面 反面 

 

 

乙方連帶保證人身分證影本黏貼處： 

正面 反面 

 


